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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政办〔2025〕1 号
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

政府规章立法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经济开发区、现

代服务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：

《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政府规章立法计划》已经市

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坚持党的领导，提高政治站位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

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党对政府立法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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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全面领导，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府立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。

坚持立法原则，把握立法精神，确保及时准确将国家、省、市重

大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政府规章，充分发挥法治的基础

性、全局性、保障性作用。

二、强化责任落实，完成立法计划。对列入年度政府规章立

法计划的正式项目，起草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强化主体责任，切实

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履行起草职责，成立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参

与的起草小组，做好人员选配和经费保障。坚持问题导向，立足

“小切口”，扎实做好调研论证、意见征集、分歧协商、风险评

估、集体研究等工作，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立法任务。对列入年

度政府规章立法计划的调研项目，起草单位要认真谋划，扎实做

好调研论证，形成调研报告，待立法条件成熟后，可申报列入今

后年度政府规章立法计划的正式项目。

收到政府规章征求意见的单位应当认真深入研究，提出合

法、合理、可行的意见和建议，按要求及时回复意见。

三、强化协调督导，密切各方配合。市司法局要充分发挥政

府立法中的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，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

调，及时了解立法计划的执行情况，推进立法计划落实；要认真

履行立法审查职责，加强对立法项目的审核把关，确保立法工作

高效有序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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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政府规章立法计划

2025 年 4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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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2025 年度政府规章立法计划

一、正式项目（1 件）

三门峡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

起草单位：三门峡市城市管理局

二、调研项目（1 件）

三门峡市市政消火栓建设管理办法

起草单位：三门峡市消防救援支队

主办：市司法局 督办：市政府办公室四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军分区，部、省有关单位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9 日印发


